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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16）

全年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美亞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謹此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 667,193 1,260,425
銷售成本  (603,338) (1,197,423)
   

毛利  63,855 63,002
其他收益 6 14,183 10,832
其他收入淨額 6 2,838 5,058
投資物業之估值收益  3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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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7,222 13,802

 少數股東權益  3,326 3,109
   

年內溢利  10,548 16,911
   

年內應佔應向本公司權益股東
 派付之股息：
 結算日後之擬派末期股息 9 ? 11,520
   

每股盈利 1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1.25分 人民幣2.69分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1.25分 人民幣0.83分
   

來自已終止業務
 －基本及攤薄  不適用 人民幣1.8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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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  113,759 117,110
 －投資物業 5 21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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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9,460 59,460

 儲備  237,376 245,143

 擬派末期股息 9 ? 11,520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296,836 316,123

少數股東權益  61,785 56,836
   

總權益  358,621 37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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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美亞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PO 

Box 309GT, 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British West Indies。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買賣鋼管、鋼
片及其他鋼造產品、物業投資及飛機租賃。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為本公司之主要上市地點。

本集團各附屬公司之財務報告所包括的項目，乃按有關實體經營業務之主要經濟環境的貨幣
（「功能貨幣」）計量。本公司及其主要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分別為港元及人民幣（「人民幣」）。
綜合財務報告以千元人民幣列示，惟另有說明者除外。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譯）、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財務報告亦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

編製財務報告所用的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法，惟投資物業按公平值列賬除外。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告時需要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這些判斷、
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資產與負債和收入與支出的匯報數額。管理層的估計和
假設乃根據營運經驗和各種被判斷為合理的因素，在沒有其他直接來源下，作為判斷資產和
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因此，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現已生效或已經生效之修訂及詮釋。其亦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
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目前之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以提早採
納。以下附註提供首次應用該等與本集團目前及以往會計期間有關，並於財務報告反映之變
動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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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以下適用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現已生效或已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資產之重新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利益資產之
 　限制、最少注資規定及其互相影響

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政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
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去年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告之呈報2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告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之投資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長期支持計劃4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築協議2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淨投資對沖5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3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讓之資產6

　－詮釋第18號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另有
  指明者除外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對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之轉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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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影響財務報告之若干披露。根據經修訂之準則，損益表將重新
命名為「收益表」，資產負債表將重新命名為「財務狀況報表」，現金流量表將重新命名為「現
金流量報表」。與非擁有人進行之交易所產生之一切收支項目（即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列入
「收益表」及「全面收入報表」，總額在「權益變動報表」列帳，而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列入「權益
變動報表」。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其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之首個年度報告期間開始當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有關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所擁有權益之變動之會計處
理。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政狀
況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乃就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部呈列。由於業務分部與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報告更相
關，因此選擇以業務分部資料作為首要呈報方式。

(a) 業務分部

本集團有以下主要業務分部：

鋼 － 製造及買賣鋼管、鋼片及其他鋼材產品。

鋁 － 設計、開發、製造及買賣汽車用鍛造鋁合金車輪及鍛造車輪（已於二零
零七年七月一日終止經營）。

物業投資 － 投資及持有物業以賺取租金或取得資本增值。

投資 － 投資控股。

其他 － 金屬及金屬產品之一般貿易以及租用飛機作出租用途。

於本年度及以往年度並無分部之間的銷售及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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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業務
  

 鋼 物業投資 投資 其他 小計 鋁 總計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收益
 －對外銷售 652,220 3,977 ?10,996 667,193 ?667,193
       

分部業績 31,013 38,494 (32,264) 4,848 42,091 ?42,091
    

利息收入     4,513 ?4,513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909) ?(909)
       

經營溢利     45,695 ?45,695
融資成本     (19,388) ?(19,388)
已終止業務應佔之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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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重列）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業務
  

  

 鋼 物業投資 投資 其他 小計 鋁 總計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收益       

 －對外銷售 1,200,977 ??59,448 1,260,425 61,478 1,321,903
       

分部業績 25,517 44 (7,966) 6,361 23,956 4,174 28,130
    

利息收入     1,837 70 1,907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1,823 ?1,823
       

經營溢利     27,616 4,244 31,860

融資成本     (19,233) (2,592) (21,825)

已終止業務應佔之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8,715 8,715
       

除稅前溢利     8,383 10,367 18,750

所得稅     (3,106) 1,267 (1,839)
       

年內溢利     5,277 11,634 16,911
       

資產       

分部資產 733,975 199,590 15,887 47,352 996,804 ?996,804

未分配企業資產     16,403 ?16,403
       

綜合總資產     1,013,207 ?1,013,207
       

負債       

分部負債 (472,238) (162,769) (849) (4,392) (640,248) ?(640,248)

未分配企業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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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

本集團在香港、中國內地、台灣、越南及其他國家共五大經濟環境經營業務。

按地區分部呈報資料時，分部收益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分部資產及資本開支按資產
所在地區劃分。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香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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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營業額代表向客戶供應之貨品的銷售價值以及租金收入。年內，在營業額確認來自持續經營
業務及已終止業務之各項主要收益類別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貨品：
  －鋼 652,220 1,200,977

  －其他 2,825 52,253

 飛機租賃之租金總額 8,171 7,195

 投資物業之租金總額 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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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淨額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a) 其他收益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4,513 1,837 ? 70 4,513 1,907
      

並非按公平值列入
 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之利息收入總額 4,513 1,837 ? 70 4,513 1,907

顧問費收入 437 469 ? ? 437 469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56 67 ? ? 56 67

銷售廢料 6,902 6,429 ? ? 6,902 6,429

雜項收入 2,275 2,030 ? 1,235 2,275 3,265
      

 14,183 10,832 ? 1,305 14,183 12,137
      

(b) 其他收入淨額

出售交易證券之
 已實現收益淨額 ? 783 ? ? ? 783

匯兌收益淨額 2,766 3,286 ? 75 2,766 3,361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淨額 72 ? ? 240 72 240

交易證券之估值收益 ? 989 ? ? ? 989
      

 2,838 5,058 ? 315 2,838 5,373
      

 17,021 15,890 ? 1,620 17,021 1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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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全數
 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15,457 19,233 ? 2,592 15,457 21,825

其他銀行借貸之利息 3,931 ? ? ? 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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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成本中包括52,627,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七年：30,560,000元人民幣）是關於截至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員工成本、折舊、經營租賃開支以及存貨撇減，有
關項目亦計入上文獨立披露之各款項或就各類開支於附註7(c)中列示。

8. 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為：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即期稅項
 －香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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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稅法及實施條例，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前成立並於新稅法頒佈前享有優惠
稅務待遇之企業，自二零零八年起按過渡稅率（「過渡稅率」）繳稅，然後應用25%之新
企業所得稅稅率。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起，過渡稅
率分別為18%、20%、22%及24%。由二零一二年起，該實體之適用所得稅率為25%。

根據中國稅務部門之規定，廣州美亞股份有限公司（「廣州美亞」）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權享有10%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c) Vietnam Mayer Company Limited（「越南美亞」）可享有稅務寬免期，據此，其於首個獲利
年度（經扣除累計稅項虧損）起計三年內全數免繳越南所得稅，其後七年可獲減免一半
之越南所得稅。本年度為越南美亞之首個獲利年度，其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全數免繳越南所得稅。

(d)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根據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9. 股息
董事建議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派發股息（二零零七年：11,520,000元人民
幣）。

10.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i)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7,222,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七
年：13,802,000元人民幣）及本年度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76,000,000股（二
零零七年：513,402,740股普通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576,000,000 480,000,000

根據配售發行股份之影響 ? 33,402,74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576,000,000 513,40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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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來自持續
經營業務之年內溢利7,222,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七年：4,255,000元人民幣）及本年
度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76,000,000股（二零零七年：513,402,740股普通股）
計算。

(iii) 來自已終止業務

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來自已終止
業務之年內溢利零元人民幣（二零零七年：9,547,000元人民幣）及本年度之已發
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76,000,000股（二零零七年：513,402,74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所呈報之兩個年度內並無具攤薄影響而未發行之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每
股基本盈利相同。

11. 貿易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貿易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 118,448 374,458

減：呆帳撥備 (1,525) (920)
  

 116,923 373,538
  

其他應收款項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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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貿易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帳撥備1,525,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七年：920,000

元人民幣）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即期至30日 39,702 105,406

31至60日 15,412 94,652

61至90日 22,897 58,525

91至180日 37,110 113,758

180日以上 1,802 1,197
  

 116,923 373,538
  

貿易應收帳款於發單日期後的30至180日內到期支付。

12. 貿易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貿易應付帳款 6,697 144,626

其他應付款項 23,456 181,852

應付股息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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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帳款於結算日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即期至30日 2,195 61,771

31至60日 1,539 19,444

61至90日 862 18,145

91至180日 1,847 45,106

180日以上 254 160
  

 6,697 144,626
  

核數師之工作範疇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初步業績公佈之數據，經本集團
核數師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協定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告所載金額一致。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
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確證委聘準則，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
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確證委聘，因此，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就初步
公佈提供確證。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營業額達667,193,000元
人民幣，較去年減少47.0%。毛利率為9.6%，而去年則為5.0%。股東應佔純利為
7,222,000元人民幣，去年為13,802,000元人民幣。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
務之每股盈利分別為1.25分人民幣及零分人民幣，去年則分別為0.83分人民幣及1.86

分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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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活動

‧ 投資於CID

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本公司投資3,000,000美元以認購Capital Investment 

Development Limited（「CID」）之股份，冀能提升本集團之回報。CID主要於香
港、台灣及其他亞洲國家從事長線和短線投資項目、股權投資及資產管理。

‧ 收購一個台灣地產集團之非常重大收購

二零零八年十月六日，本公司與賣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
意以合共1,397,000,000元新台幣之代價，購入相當於德安集團全部已發行股
本約88.59%之股份。董事認為收購事項符合本集團目前追求業務多元化的策
略，並且迅速壯大本集團之資產基礎。

然而，於若干金融機構倒下後，美國金融市場急跌，多個亞洲國家（包括台灣）
承受沉重的沽壓，整個金融體系亦因此深受信貸緊縮之苦。

鑑於金融體系突然出現危機，本公司董事會決定終止收購事項，原因為該協
議之若干先決條件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達成該協議之先決條件的
最後完成日期）尚未達成或獲豁免。考慮到全球經濟下滑之形勢，董事會決定
不延展最後完成日期。

生產及銷售

本年度中國及越南間接出口銷售鋼材產品之收入約為517,792,000元人民幣，比去年
約878,174,000元人民幣減少約41.0%。國內之間接出口銷售市場仍然是本集團鋼材
分部之核心市場。

本年度國內及越南鋼材產品之內銷收入約為120,406,000元人民幣，比去年約
304,827,000元人民幣減少約60.5%。

本年度中國及越南以外直接出口銷售鋼材產品之收入約為14,022,000元人民幣，比
去年約為17,976,000元人民幣減少約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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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飛機租賃之租金收入及顧問費收入分別約為8,171,000元人民幣及437,000元
人民幣，去年則分別約為7,195,000元人民幣及469,000元人民幣，並已成為本集團
一項穩定收入來源。

物業投資之租金收入約為3,977,000元人民幣，因為收購該物業已於二零零八年二月
在本年度內完成。

本集團按公平值列帳之投資物業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公開市值基準
重估，有關公開市值乃參考可比較物業之近期市場交易及計入復歸業權之租金收
入淨額。有關估值由獨立測量師行泛亞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進行，其為中華民國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之會員，具備合適之專業資格及估值物業所在相關地區及類別
之相近物業之近期估值經驗。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約36,655,000元人
民幣之投資物業估值收益。

毛利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毛利約為63,855,000元人民幣，毛利率約9.6%，去年毛利則約
為63,002,000元人民幣，毛利率約5.0%。

當中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於二零零八年首十個月之原材料採購成本的升幅遠低於產
品售價的漲幅。

營業費用

本集團本年度之營業費用總額約為71,836,000元人民幣，其中分銷成本約9,155,000元
人民幣，行政開支為44,408,000元人民幣，其他經營開支為18,273,000元人民幣，佔
營業額之比重分別約為：1.4%、6.7%及2.7%。去年金額分別約為13,681,000元人民
幣、34,696,000元人民幣及2,899,000元人民幣，比重分別約為：1.1%、2.8%及0.2%。

融資成本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之融資成本為19,388,000元人民幣，去年同期則約為19,233,000

元人民幣。本集團利用銀行借貸及物業按揭撥資經營貿易活動，而本年度內支付
之融資成本增加乃主要因為就本集團於台灣之投資物業而支付予銀行之利率上升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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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理財政策

本集團一直秉承審慎之理財政策。本集團繼續對主要應收帳款進行投保，以降低賒
銷之風險，也確保資金之及時回收，從而保證對償還負債及承擔營運資金之需要。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
款）約為84,951,000元人民幣，其中約5,578,000元人民幣之存款已用作本集團獲授融
資信貸的抵押品。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12,577,000元人民幣，而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55,513,000元人民幣。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改善至約為1.58，而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為1.09。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銀行提供之可用融資信貸共約788,794,000

元人民幣，主要以人民幣、美元、港元及新台幣為單位並按浮動利率計算，當中已
提取約244,141,000元人民幣以撥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資本開支及其他收購用途。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率（淨債務除以總資本）約為34.9%，而於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率則為38.4%。借貸之即期部份分別佔本集
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總資產約21.0%及
30.7%。

流動現金

於本年度，本集團經營業務帶來現金流入淨額269,520,000元人民幣，而去年則錄得
淨現金流出約15,285,000元人民幣。經營業務流入之淨現金增加主要是因為本集團
於年內之存貨與貿易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所致。

於本年度，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約為167,920,000元人民幣，主要是由本集團之資
本開支、收購台灣物業，以及投資於其他金融資產所產生。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約為99,829,000元人民幣，主要是因為本集團償還銀行借貸及支付銀行利息所致。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結存（包括約5,578,000元人民幣之
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84,951,000元人民幣，主要以人民幣、美元、港元及新台幣為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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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貨幣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美元、港元及新台幣計算，而該等貨幣
於本年度相對穩定，故本集團並無重大匯兌風險。一般而言，本集團之政策是安排
各營運實體於需要時借入以當地貨幣計值的款項，以減低匯率風險。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樓宇及廠房、在建工程、機器及設備、投
資物業及預付租賃款項分別約有帳面淨值或帳面值24,376,000元人民幣、7,656,000

元人民幣、34,816,000元人民幣、153,976,000元人民幣及8,194,000元人民幣及銀行
存款約5,578,000元人民幣，已用作本集團銀行借款及其他融資信貸之抵押。於結算
日，此等融資信貸已動用約222,605,000元人民幣。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附屬公司獲授銀行信貸而向若干銀行提
供公司擔保244,356,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七年：131,777,000元人民幣）。在該等銀行
信貸中，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用其中172,874,000元人民幣
（二零零七年：60,736,000元人民幣）。

本公司就其出具之擔保而承擔之最高責任，乃指該等附屬公司所提取之金額
172,874,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七年：60,736,000元人民幣）。由於擔保之公平值並非
重要，而董事認為本公司因為該擔保而被提出申索之機會不高，因此並無將其確
認。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及本集團於兩年結算日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僱用、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350名僱員。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總員工成本約為25,186,000元人民幣，包括退休福利成本約
1,854,000元人民幣。本集團之薪酬待遇維持在有競爭力之水平以吸引、挽留及激勵
僱員，並會定期作出檢討。

本集團一向與僱員維持良好關係，並定期向僱員提供培訓及發展，藉此維持產品
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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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提供激勵及獎勵。自採納以來，概
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展望

展望二零零九年，鋼材及金屬界別之供需失衡情況將會持續，而鋼材及金屬產品
之價格仍會繼續走高。短期展望而言，因全球需求疲弱，全球經濟將仍然不振。隨
著中國與越南經濟保持高速增長，集團產品將會繼續面對中國與越南的強勁內需。

全球經濟難免受到美國的次按問題與美元兌其他貨幣疲弱所拖累，集團預期經營
成本與油價上漲及利率下調的情況仍會持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亦會對本集團之
營運帶來更多挑戰。

一如普遍預期，隨著台灣的政治與經濟變革，當地的經濟增長將於未來數年上揚，
並帶來豐盛商機，而台灣與內地的聯繫可望繼續改善。本集團致力把握台灣增長
以及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增長所衍生的商機。本集團將繼續發掘股權投資機會，把
握潛在增長及均衡回報。

本集團之管理層相信本集團將善用其於成本管理之豐富經驗，達致更高之成本效
益、增加高增值產品之創意及提高客戶滿意度。本集團將把握任何有利於長遠發
展之投資機遇，為投資及投資者創造最佳回報。

結算日後事項

二零零八年十月六日，本公司與不同賣方訂立買賣協議，有關賣方為(i)本公司之最
終控股公司台灣美亞；(ii)本公司董事黃春發先生；(iii)本公司董事賴粵興先生；及
(iv)關連人士，彼等為黃春發先生或賴粵興先生之聯繫人士。根據該協議，(i)賣方
有條件同意出售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入或促使其代名人購入120,477,580股德安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德安」）之股份，相當於德安全部已發行股本約88.59%，總代
價為1,397,539,928元新台幣；及(ii)Durban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由黃春發先
生持有逾30%股本權益）有條件同意出售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入或促使其代名人
購入更多德安股份（如有），每股作價為11.60元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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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收購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之通函。該項收購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

於結算日後，本公司董事會決定終止收購事項，原因為該協議之若干先決條件在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達成該協議之先決條件的最後完成日期）尚未達成
或獲豁免。考慮到全球經濟下滑之形勢，董事會決定不延展最後完成日期。

末期股息

董事建議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派發股息（二零零七年：
11,520,000元人民幣）。

企業管治

本公司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內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以下除外： (i)守則條文第
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分開，蕭敏志先生現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兩
個角色；及(ii)守則條文第A.4.1條，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未有特定限期，
而彼等須按本公司之章程細則退任及輪值。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聯同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已審議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
討論審核、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

購買、出售及贖回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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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假座香港皇后大道中29號怡
安華人行5樓501室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間公佈及刊
發。

於聯交所網頁刊登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一切資料之本公司年報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
本公司之網頁(www.mayer.com.hk)及聯交所之網頁(www.hkex.com.hk)登載。

董事會組成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蕭敏志、賴粵興、羅漢、呂文義、鄭達騰及蔣
仁欽，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黃春發，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聖斌、黃瑞祥及趙熾
佳。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蕭敏志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